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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围绕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不

断深化对文化润疆和旅游兴疆重要意义的认识，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开展文化润疆，大力实施旅游兴疆战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探索建

立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多层次、多渠道、多

元化财政保障机制。优化支出结构，千方百计筹措

资金，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统筹资源支持旅游

兴疆、促进文化润疆。

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支持文旅政策

自治区财政厅会同文旅厅、中国人民银行新疆

分行、地方金融管理局制定了《自治区 S 等级以上

滑雪场银行贷款贴息办法》，配合文旅部门研究制

定《自治区加快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

案（2024—2026 年）》等方案，加强制度约束，支持

旅游业发展。认真做好对《关于释放旅游消费潜力

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和

《自治区加快龟兹片区文物保护、促进文旅深度融

合、扎实推进文化润疆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

年）》等方案的研究与落实。

支持推进非遗保护工作

深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法》及《新疆非遗保护条例》，坚持“保护为主、抢

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着力健全保护传承体系，配合文

旅部门提高保护传承水平，加大传播普及力度，推

进非遗系统性保护，促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021 年以来，中央和自治区财政累计投入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资金 1.64 亿元，为非遗保护工作提供了

有力资金保障。国家与自治区重点扶持民族地区、

边疆地区、脱贫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保存

工作，自治区 32 个边境县（市）的 174 个非遗项目

已列入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其中 19 个边

境县的 35 个非遗项目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名录。2021 年以来，通过国家和自治区非遗保护资

金，共安排边境县（市）非遗项目资金 0.2 亿元，32

个脱贫县的 187 个非遗项目列入自治区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名录，其中 21 个县的 41 个非遗项目列入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一）支持文旅部门开展调查，摸清非遗资源底

数。支持文旅部门实施“中华文脉——新疆非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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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

护记录工程”，持续开展重点非遗项目的调查工作。

走访记录传承人 1 万余人，特别是对 84 位国家级和

25 位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全面记录，拍摄口

述史、项目实践片、传承教学片等，保存传承人所

承载的独到技艺和文化记忆。各级文化和旅游部门

注重加强非遗档案建设，形成较为完整的基础档案

资料，加强非遗研究和记录成果的转化利用，举办

木卡姆、阿依特斯、玛纳斯等研讨论坛，出版《新疆

非遗图典（一）》、《中华文脉——新疆非遗系列丛

书》及各类非遗图书 190 多部。

（二）配合申报非遗名录，夯实非遗保护责任。

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和工作规程，配合文旅部门组织

开展非遗代表性项目评审等工作，将体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各民

族非遗项目通过纳入各级名录依法予以有效保护。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玛纳斯、麦西热甫 3 个项

目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目前，新疆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者共计 ：国家级 94 项（含 141 子项）、自

治区级 315 项（含 567 子项）、地州市级 1603 项（含

2895 子项）、县市区级 5135 项（含 5956 子项）。全区

已基本形成门类齐全、传承脉络清晰的国家、自治

区、地州市、县市区四级非遗名录体系。

（三）支持完善传承体验设施体系。内地企业捐

资 2 亿元援建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2024 年，自

治区财政追加安排 5900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陈列布

展工作。该项目已于 2024 年 9 月 18 日竣工，近期已

投入试运营。场馆总建筑面积 1.3 万平方米，其中展

陈面积逾 4300 平方米，系统呈现新疆非物质文化遗

产整体风貌，并交流展示各省区市非遗保护成果，

着力打造集收藏、展示、传承、体验、研究、教育、

培训、旅游及公共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省级综合

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馆。

扶持文艺创作百花齐放

2021 年以来，自治区共安排 0.95 亿元用于区

级文艺院团政府购买演出，保证各院团演出活动的

正常运转，调动演职人员的积极性，提升演出质量，

增强其公共文化服务能力。2021 年以来，自治区财

政共安排文艺扶持激励资金 2.07 亿元，文化艺术创

作专项扶持经费 0.35 亿元。2024—2025 年从文化润

疆专项资金中拨付 0.72 亿元，重点支持中国（新疆）

民间艺术季开幕式文艺演出及系列竞赛展演、优秀

舞台艺术作品巡回演出、新疆广播电视台歌舞类品

牌栏目建设、优秀歌舞作品创作扶持、群众性文艺

活动开展等。

（一）守正创新，打造艺术创作精品。自治区本

级文艺院团创排话剧《我的布力开》、音乐会《音乐

铺就的丝绸之路》等精品剧目，歌舞晚会《新疆是

个好地方》、话剧《金色的胡杨》分别获得第六届全

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最佳剧目奖和剧目创新奖。杂

技剧《天山雪》荣获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奖和第十二届全国杂技展演优秀剧目，杂技

《蹬鼓—鼓韵龟兹》荣获第十二届全国杂技展演优

秀节目，充分展示新时代新疆艺术创作的繁荣生机

与活力。

（二）以人民为中心，持续开展文艺惠民演出活

动。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一带一路”十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

各项文艺活动。积极参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美术创作工程，成功举办“新疆是个好地方”

美术作品展、“雄关漫道——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主题美术作品展”、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

新疆文化艺术节、中国新疆丝绸之路音乐季等大型

文艺活动，社会反响热烈。

（三）搭建“走出去”平台，做好对外宣传。2023

年起赴日本开展中国新疆风——新疆文化和旅游海

外交流活动，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开展音

舞诗画《新疆是个好地方》巡演，赴韩国开展“新疆

是个好地方”文化旅游周专场演出，向世界展示新

时代新疆新风貌。2024 年完成外事演出活动 21 场

次，涉及中东、西亚等 8 个国家，在乌鲁木齐接待外

国元首 2 场，会议类演出 9 场，惠及群众 1.2 万人次。

（四）打通“最后一公里”，丰富基层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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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财政高度重视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在方向上

引领、项目上支持、资金上保障。以深入推进文化

润疆工程为主线，把文化大院建设作为进一步丰富

乡村文化服务载体，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

乡风文明，助力乡村振兴。充分盘活利用农民群众

现有院落、农家乐以及其他人流集中的场所，把歌

舞表演、培训辅导等送到群众身边，让群众享受到

精神文化大餐，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文化

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使文化大院成为滋养人

心、凝聚人心、培育文明乡风的幸福大院。

支持文旅融合发展

2021 年以来，自治区财政统筹各类专项资金、

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方式多方筹集资金，支持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一）充实文旅载体。一是安排专项资金 10.2

亿元，支持全区 1414 个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

馆（站），66 个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向社会免费开

放。二是安排旅游发展专项、旅游发展基金 10.51 亿

元，支持举办新疆文化艺术节、旅发大会、文旅微

综艺等，用于旅游项目建设、业态生成、产品提升、

基础设施配套等。三是安排资金 0.32 亿元，用于文

化和旅游志愿服务经费。

（二）夯实产业基础。一是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安排文旅领域项目 434 个，共计 237.95 亿元，其

中一般债券安排文旅领域项目 63 个，专项债券安

排文旅领域项目 371 个。支持自治区全疆旅游景区

建设项目，推动全区旅游产业发展。二是安排资金

1 亿元，支持阿勒泰冰雪产业发展。三是安排资金

0.56 亿元，对 2023—2024 年乌鲁木齐市、伊犁州、

阿勒泰地区、昌吉州的 8 个 S 级以上滑雪场的基础

设施建设贷款进行贴息。

（三）支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安排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财政资金总计 26.88 亿元，用于推

进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流动舞台车配置、广播电视

户户通等系列重点工程，涵盖贫困地区戏曲进乡村

演出、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深度贫困县应

急广播体系设备购置等项目，并支持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

（四）加强文物保护。围绕“保护第一、加强管

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要求，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从国家主权、

文化认同、民族融合、多元宗教等方面着手，配合

自治区文物管理部门推动 60 多项涉及实证中央历

代王朝对新疆的有效治理、龟兹片区文物文化保护

利用等重点任务。2021 年以来，共投入全区文物保

护资金 11.94 亿元，2024 年追加安排 1 亿元，用于巴

州轮台县西域都护府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西域都护

府博物馆）展陈、库车市龟兹博物馆展陈、巴州轮

台县卓尔库特古城考古遗址公园展示工程等项目。

（五）加大宣传力度。安排资金 11.4 亿元，用于

和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旅游宣传广告及制作影视纪

录片合作，全方位开展旅游宣传工作，提升旅游发

展文化内涵。安排 4.67 亿元支持新疆日报社、新疆

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做大做强，建强用好各类融

媒体中心，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安排宣传系统重点

项目补助经费、“与百姓面对面”宣讲活动经费 0.57

亿元，统筹推进理论学习阐释、新闻宣传报道、历

史文化研究、党的创新理论巡回宣讲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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